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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參與重大公共工程採購廉政平臺有

關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議題執行方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10月2日 

壹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制定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

        內政部(下稱本部)國土管理署(下稱本署)為改制

前之內政部營建署，於民國85年間，為因應臺灣地區

社會經濟活動快速發展而邁向現代化國家，一般建築

工程及交通經建等重大公共工程日益增加，其施工產

出剩餘土石方數量相當龐大，為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

安全及妥善處理，爰參照各界意見檢討制定營建剩餘

土石方處理方案，讓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能有所依

循。 

貳、法務部督導廉政署協助中央及地方機關針對重大公共

建設開設「機關採購廉政平臺」 

        為了守護我國重要公共建設品質，提供人民優質

的生活環境與提升國家競爭力，行政院責成法務部於

105年函頒「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」，要求法務

部廉政署(下稱廉政署)配合機關首長需求，針對國家

重大建設、重要採購案，成立機關採購廉政平臺(以下

簡稱採購廉政平臺)，為機關建立跨域溝通的管道。採

購廉政平臺具體作法係以跨域合作及公私協力方式，

由採購主辦機關與相關政府機關(如：檢察、廉政、調

查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審計部等)及公民團體、

專家學者、廠商與民眾間建立跨域溝通的管道，並藉

由召開聯繫會議或座談協商等方式與各界交換意見，

並提供專業建議，同時建立專區、網頁或透過媒體報

導等多元管道等行政透明措施，增進全民監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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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目前採購廉政平臺採分級開設原則，以新臺幣(下

同)一百億元以上案件者，報請廉政署同意開設廉政平

臺，或為國家重大公共建設或地區核心施政願景或廣

受社會矚目案件，得報請廉政署同意開設廉政平臺，

迄今已開設廉政平臺總計90案 (運作中64案，已完成25

案，1案政策重新規劃暫緩執行)，總金額達2兆1,501

億餘元。 

參、參與重大公共工程採購廉政平臺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

管理議題 

        近來發生多起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遭不法分子任

意傾倒掩埋，造成環境嚴重的破壞案件。讓民眾質

疑，重大公共工程所產製之營建剩餘土石方的龐大利

益成為不法之徒覬覦之對象，更懷疑公務員涉及弊端

等廉政風險。無論主辦機關是中央機關、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均依據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及「公

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

要點」等相關法規來進行監督及管理，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另以自治條例或規則方式來進行管理，惟執

行時仍發生法規上適用疑慮，而本署則為營建剩餘土

石方之中央主管機關，實有監督及指導之責。因此，

本署透過參與重大公共工程採購廉政平臺或聯繫會議

方式，協助各重大公共工程採購主辦機關解決營建剩

餘土石方管理困境，發揮共好之精神。 

肆、本署參與重大公共工程採購廉政平臺有關營建剩餘土

石方管理議題具體作法： 

  一、參與本署辦(委)理之重大公共工程採購之採購廉政

平臺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議題及法規諮詢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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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。 

  二、參與他機關辦理一百億元以上案件，或為國家重大

公共建設或地區核心施政願景，或廣受社會矚目案

件，並經廉政署同意開設重大公共工程採購廉政平

臺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議題及法規諮詢事項。 

伍、執行分工： 

  一、由本署政風室擔任聯繫窗口，負責本署與他機關參

與重大公共工程採購廉政平臺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

管理議題聯繫事項。 

  二、營建剩餘土石方業管單位係本署營建管理組，由該

組視業務狀況，適時派員出席參與重大公共工程採

購廉政平臺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議題會議及法

規諮詢事項。 

  三、本方案執行成效將由本署政風室報請本部政風處辦

理。 

陸、其他：本執行方案得視執行情形，予以增修或補充

之。 


